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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武汉明德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859 号）的核准，武汉明德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德生物”、“公司”或者“发行人”）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0,701,544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生转增股本等

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公司因实施权益分派事项、股权

激励回购和授予等事项致使总股本增至 96,618,085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上限调整

为 28,985,425 股（含本数）（即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国金证券”）接受明德生物的委托，担任明德生物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上市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认为明德生物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并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保荐机构名称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保荐机构指定保荐人 

国金证券指定卫明、林尚研二人作为明德生物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代表人。 

三、本次保荐的发行人名称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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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保荐的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名称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Wuhan EasyDiagnosis Biomedicine Co.,Ltd. 

公司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 明德生物 

证券代码 002932 

成立日期 2008 年 1 月 28 日 

注册资本 96,618,085 元 

法定代表人 陈莉莉 

注册地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 388 号武汉光谷国际生物医药企业加速

器 3.1 期 25 栋 1 层（3）厂房三号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 388 号武汉光谷国际生物医药企业加

速器 1.2 期 22 号楼 1 层 

董事会秘书 王锐 

联系电话 027-87001772 

传真 027-87808005 

互联网网址 http://www.mdeasydiagnosis.com 

电子信箱 mdswdsh@163.com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饮料生产；食品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依托实

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一类、二类和三类医疗器械（凭有效的许可证经营）生产、

研制、销售及租赁；普通实验室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

品）销售；医疗器械技术咨询、安装、检测、维修；企业管理软件的销

售及售后服务；诊断技术、医疗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推

广、技术转让；农业、环境、食品领域分析仪器和试剂的生产及批发兼

零售；抗原抗体产品、校准品和质控品的开发、生产及批发兼零售；仪

器仪表的元器件制造及批发兼零售；计算机软硬件、机电一体化产品开

发、安装及批发兼零售；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及

技术服务；健康咨询（不含诊疗）；塑料制品、通讯器材（专营除

外）、通信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电源电力设备、电子产品

（不含电子出版物）、传感器、办公用品、电气信号设备、化学试剂

（不含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

学品）、实验室仪器设备、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及机电产品、实验室试

剂、生物杀菌剂、生物技术试验仪器及耗材、五金、日用品的批发兼零

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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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货物或技术）；实验室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钢结构工程施工；

实验室设备、线路、管道安装工程（不含压力管道）；建筑机电安装工

程；预制建筑物及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网络设备销售；医院管理；远程健康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

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1、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75,814.84 121,810.36 47,190.43 50,561.35 

非流动资产 24,211.93 20,854.19 16,651.80 11,153.35 

资产总计 200,026.77 142,664.55 63,842.23 61,714.70 

流动负债 24,945.10 30,942.37 2,031.66 2,166.79 

非流动负债 302.64 234.30 248.36 288.43 

负债合计 25,247.74 31,176.67 2,280.02 2,455.22 

所有者权益 174,779.04 111,487.88 61,562.21 59,259.48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171,967.26 110,179.33 60,970.88 58,815.8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14,134.40 95,909.92 18,115.54 17,638.14 

营业利润 70,181.10 56,227.89 4,153.84 6,829.84 

利润总额 70,153.24 55,670.13 4,655.43 7,083.32 

净利润 59,459.22 47,562.80 4,250.69 6,246.79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57,956.00 46,892.78 4,152.58 6,141.99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7,681.26 45,508.23 2,987.77 4,9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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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271.81 35,968.24 2,248.59 5,367.1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2.22 -4,336.91 -9,726.83 -20,450.9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98.31 18,292.14 -2,226.75 29,372.7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142.91 49,859.61 -9,704.41 14,289.45 

 

2、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7.05 3.94 23.23 23.33 

速动比率（倍） 6.25 3.56 21.30 22.43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12.62% 21.85% 3.57% 3.98% 

每股净资产（元） 24.92 15.97 9.16 8.83 

主要财务指标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7.10 9.03 5.97 7.66 

存货周转率（次） 3.41 2.66 1.58 2.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万元） 
57,956.00 46,892.78 4,152.58 6,141.9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万元） 
57,681.26 45,508.23 2,987.77 4,957.21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4.97 5.21 0.34 0.81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2.77 7.23 -1.46 2.15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6.17 6.98 0.62 1.08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6.14              6.77 0.45 0.87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6.00 6.98 0.62 1.08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5.97 6.77 0.45 0.87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41.08 55.81 6.95 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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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40.93 54.16 5.00 12.55 

注 1：2021 年 1-6 月的财务指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已经过年化处理 

注 2：2021 年公司实施了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69,005,147 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0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不送

红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发行在外普通股或潜在普通股的数量因派发股票股利、公积金转增资

本、拆股而增加或因并股而减少，但不影响所有者权益金额的，应当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各列报

期间的每股收益。据此，公司重新计算 2018 年至 2020 年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基本每股

收益（元/

股） 

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计算 
4.99 0.44 0.77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4.84 0.32 0.62 

稀释每股

收益（元/

股） 

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计算 
4.99 0.44 0.77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4.84 0.32 0.62 

注 3：调整前 2020 年度每股收益=最近经审计的年度报告中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20 年度总股

本=468,927,794.21/（69,005,147*1.4）=4.8539 元/股 

五、申请上市的股票发行情况 

（一）股票类型 

本次上市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股票面值 

本次上市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方式。 

（四）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1 年 10 月 14 日），发行价

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00%，本次发行底价为 56.42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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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按照“申

购价格优先、申购金额优先和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 56.43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五）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8,259,846 股，全部采取向特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的要求。 

（六）募集资金数量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466,103,109.78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6,261,109.77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459,842,000.01 元。 

（七）发行对象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

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56.43 元/股，发行股数 8,259,846 股，募

集资金总额 466,103,109.78 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24 位，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52,852 110,199,438.36 

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86,053 49,999,970.79 

3 UBS AG 620,237 34,999,973.91 

4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36,699 18,999,924.57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2,652 11,999,952.36 

6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3,536 15,999,936.48 

7 
前海友道（深圳）投资有限公司-友道新

资定增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561,757 31,699,947.51 

8 
上海斯诺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鑫鑫三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4,047 6,999,9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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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国都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都犇富 1

号定增私募投资基金 
124,047 6,999,972.21 

10 
宁波量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量利资本元

石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8,605 4,999,980.15 

11 福建鑫鑫投资有限公司 106,326 5,999,976.18 

12 
武汉鑫博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鑫博润成

长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8,605 4,999,980.15 

13 
武汉鑫博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鑫博润生

物医药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8,605 4,999,980.15 

14 吴晓琪 443,121 25,005,318.03 

15 王金禄 443,026 24,999,957.18 

16 王峰 354,421 19,999,977.03 

17 杨岳智 354,421 19,999,977.03 

18 汪汉英 300,000 16,929,000.00 

19 田万彪 265,816 14,999,996.88 

20 方玉涛 192,805 10,879,986.15 

21 武继英 141,768 7,999,968.24 

22 王海蛟 113,237 6,389,963.91 

23 尚喜斌 88,605 4,999,980.15 

24 吴瑕 88,605 4,999,980.15 

合计 8,259,846 466,103,109.78 

（八）发行完成后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

件。 

六、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过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超过百

分之七； 

2、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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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

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截至本保荐书出具日，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

人及其控股股东、重要关联方存在其他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影响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关联关系。 

七、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的依据充

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实质

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请文

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证券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本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券上

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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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定，接受

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八、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保荐机构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对发行人进行

持续督导。 

事项 安排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

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精神，协助发行人

进一步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

行人资源的制度，保证发行人资产完整和持续经

营能力。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

的内控制度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

步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

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与发行人建

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相关制

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

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

步完善和规范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

度，保荐代表人适时督导和关注发行人关联交易

的公允性和合规性，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对关联交

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

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

文件 

保荐代表人在信息披露和报送文件前事先审阅发

行人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提交的其他文件，以确保发行人按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

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建立与发行人信息沟通渠道、根据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的管理协议落实监管措施、定期对项目进展

情况进行跟踪和督促。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

表意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

步完善和规范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的制度，保

荐代表人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

项，保荐机构将对发行人对外担保事项是否合法

合规发表意见。 

7、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及保荐协议约定

的其他工作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以及

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保荐机构将持续督导

发行人规范运作。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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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

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发行人已在保荐协议中承诺保障本机构享有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相关的充分的知情权和

查阅权；其他中介机构也将对其出具的与发行上市有关的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九、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95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028 号皇岗商务中心 21 楼 06 单元 

保荐代表人：卫明、林尚研 

协办人：黄卫东 

联系电话：0755-82805991 

传    真：0755-82805993 

十、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十一、保荐机构对本次证券上市的保荐结论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与审慎

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委

员会的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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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及上市

的相关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

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国金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

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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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 A股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卫   明                                      林尚研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 

                                    冉   云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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